
最新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指

标报告(精选5篇)
报告是指向上级机关汇报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工作情况、
做法、经验以及问题的报告，优秀的报告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篇一

为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今年4月省财政厅、
省审计厅、省人力社保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
位内部控制建设的通知》(浙财会〔〕6号)，对我省行政事业
单位内部控制建设总体要求、主要措施和年度自我评价报告
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近日，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
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的通知》(浙财会〔2016〕26号)，根据财
政部、省财政厅的部署要求，为进一步指导和促进各单位有
效开展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工作，决定以量化评价为导向，
开展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推动各单位于年底前如
期完成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工作。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工作机制。各单位应高度重视，切实
加强本单位内部控制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进一步明确工作
职责，制定实施方案，做好工作部署、部门协调、进度跟踪、
信息报送等工作，通过“以评促建”方式，推动单位内部控
制水平的整体提升。

2.认真组织开展基础性评价工作。各单位要按照通知规定的



格式和要求，认真开展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确保评价
结果真实有效，并于月15日前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
础性评价指标评分表》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
价报告》报送省教育厅，评价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基本情况、
工作经验、存在问题(逐项列示存在扣分的评价指标、评价要
点、扣分分值和扣分原因)和下一步重点工作、改进方向等。

联系人：省教育厅计财处单兴苗，电话：057188008912。

3.加强监督检查。2016年910月，省财政厅计划会同省审计厅、
省人力社保厅等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内部控制建设情况专项检
查。省教育厅将根据省里的统一部署，适时对各单位的内部
控制建设工作进行督促、指导和检查，对未按要求及时提供
评价报告，或在评价过程中弄虚作假、评价结果不真实的单
位，作为今后各项监督检查工作的`重点关注对象，一经查实，
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6年8月22日

浙江省财政厅文件

浙财会〔2016〕26号

浙江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
础性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财政局(宁波不发)，省级各主管部门：

现将《财政部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
作的通知》(财会〔2016〕11号)转发给你们，根据我省实际，
提出如下补充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各地、各部门要及时将通知传达到所辖行政事业单位，
行政事业单位要明确工作部门职责和人员分工，认真组织学习
《财政部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工作的通知》
精神，全面掌握基础性评价工作的要求，精心组织所辖单位
开展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

二、各单位应在单位主要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按照《行政
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指标评分表》及其填表说明，
组织开展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撰写《行政事业单位内
部控制基础性评价报告》。各地、各主管部门要对本地本部
门的评价工作进行总结，撰写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
评价工作总结报告，报告内容详见财政部文件要求，并按以
下时间报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应于2016年11月15日前将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报告》报送主管部门，
省级各主管部门应于2016年11月30日前，将本部门内部控制
基础性评价工作总结报告，连同省财政厅规定的报送内容(详
见浙财函〔2016〕129号)一并报送省财政厅会计处。县(市、
区)行政事业单位的报送时间由当地财政部门确定，各市内部
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总结报告应于2016年12月15日前报送省
财政厅。以上材料报送书面和电子文档各一份。

三、加强监督检查。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
是内部控制建设的组成部分，省财政厅会同省审计厅、省人
力社保厅等部门计划在2016年9-10月开展内部控制建设情况
专项检查时，对基础性评价工作一并予以检查。各地财政部
门应认真开展对本地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监督检查
和督促工作。

浙江省财政厅会计处联系人：郑肖亮，联系电话：87058440，
邮箱：13906505349@。单位地址：杭州市环城西路37号，邮
编：310006。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篇二

按照《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
导意见》(财会〔2015〕24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
工作的通知》(鲁财会〔2016〕24号)要求，行政事业单位(以
下简称单位)应于2016年底前完成内部控制的建立与实施工作。
为进一步指导和督促各单位落实好财政部和省财政厅要求，
加快内部控制建设，决定在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开展内部控制
基础性评价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是指单位以量化评价为导向，在开展
内部控制建设过程中，对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情况进行的“摸
底”评价。通过开展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及时发现单位现
有内部控制基础工作存在的不足之处和薄弱环节，进一步明
确单位内部控制的基本要求和重点内容，通过“以评促建”
方式，有针对性地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推动各单位
于2016年底前如期完成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工作。

二、基本原则

(一)全面性。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应贯穿单位各个层级，对
单位层面和业务层面各类经济业务活动做到全覆盖，综合反
映单位的内部控制基础水平。

(二)重要性。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应在全面评价的基础上，
重点关注重要业务事项和高风险领域，特别是涉及内部权力
集中的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着力防范可能产生的'重大风险。
各单位在选取评价样本时，应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优先选
取涉及金额较大、发生频次较高的业务。

(三)坚持问题导向。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应针对单位内部管



理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特别是已经发生的风险事件及其处
理整改情况，明确单位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工作的方向和重
点。

(四)适应性。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应立足于单位的实际情况，
与单位的业务性质、业务范围、管理架构、经济活动、风险
水平及其内外部环境相适应，采用以单位的基本事实作为主
要依据的客观性指标进行评价。

三、工作安排

(一)组织动员。各县(市)区、各部门(单位)应于2016年8月底
前，全面启动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研究制订实施
方案，广泛动员、精心组织所辖各单位，积极开展内部控制
基础性评价工作。

(二)开展评价。各单位应于2016年9月底前，按照《指导意见》
要求，以《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1
号)为依据，在单位主要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按照《行政事
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指标评分表》及其填表说明(见附
件1和附件2)，组织开展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

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各单
位可根据自身性质及业务特点，在评价过程中增加其他与单
位内部控制目标相关的评价指标，作为补充评价指标纳入评
价范围。补充指标的所属类别、名称、评价要点及评价结果
等内容，作为特别说明项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
评价报告》(参考格式见附件3)中单独说明。

(三)评价报告及其使用。各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结
束后，应形成评价报告(包括评价得分、扣分情况、特别说明
项及对策措施等)，并及时向单位主要负责人汇报，明确下一
步推进内部控制建设的重点和方向。同时，各单位要注重加
强横向对比交流，学习借鉴其他单位好的经验做法，发现本



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不足和差距，并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
进一步提高内部控制水平和效果。

各县(市)区要加强对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的统筹规
划和督促指导，通过对所辖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得分进
行比较，督导评价得分较低的单位，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
全面推进内部控制的建立与实施。

(四)总结经验。各县(市)区应于2016年10月20日前，向市财
政局会计处报送本区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总结报告。各
市直部门(含下属单位)应于2016年10月20日前，向市财政局
会计处报送总结报告及基础性评价报告(参考格式见附件3)。
总结报告主要包括本地区(部门)、单位开展内部控制基础性
评价工作的经验做法、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工作建议
及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等。

对于具有较高推广价值和借鉴意义的典型案例，将纳入全市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案例库，并通过济南市财政公众
网进行宣传，供各地区、各单位学习交流。

四、有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县(市)区、各部门(单位)要切实加强
对本地区(部门)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的组织领导，
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做好前期部署、部门协调、
进度跟踪、指导督促、宣传报道、信息报送等工作，确保所
辖单位全面高效完成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通过“以评
促建”方式推动本地区(部门)单位内部控制水平的整体提升。

(二)加强监督检查。各单位应按照本通知规定的格式和要求，
开展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确保评价结果真实有
效。2016年，财政、审计部门持续开展内控督导检查工作。
各县(市)区、各部门应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单位)内部控
制基础性评价工作进展情况和评价结果的监督检查。市直单



位内控督导工作将于9月-10月进行。对评价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并及时总结实施工作经验。对工
作进度迟缓、改进措施不到位的，督促其调整改进;对在评价
过程中弄虚作假、评价结果不真实的，一经查实，应严肃追
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三)加强宣传推广和经验交流。各县(市)区、各部门要加大
对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及其成果的宣传推广力度，
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网络、微信等媒体资源，进行
多层次、全方位的持续宣传报道。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先进单
位，择机召开经验交流会、现场工作会等，推广先进经验与
做法，发挥先进单位的示范带头作用。

《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报告》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篇三

为贯彻落实《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基础性评价工作的实施意见》(财会〔〕1031)号文件精神，
蚌埠市财政局迅速落实，制定了《蚌埠市财政局关于开展行
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的实施方案》，并以财会
〔2016〕293号文件向全市各县、区财政局以及市直各部门发
文，要求各单位于底前完成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实施工作。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为做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
价工作，市财政局成立了由分管副局长担任组长，会计科、
国库科和各支出科室科长任成员的蚌埠市行政事业单位内部
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领导小组。二是明确工作目标。要求各
县、区财政部门以及市直各部门迅速行动起来，广泛动员、
精心组织，在8月上旬全面启动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
《实施方案》要求各单位必须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要将评价
得分、扣分情况、特别说明等在内的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报
告向单位主要负责人汇报，找出内控建设的不足和差距并有
针对性地加以改进，进一步提高内部控制的水平和效果。同



时要求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报告应当作为20决算报告的重要
组成部分。三是做好宣传督查。要求各县、区财政局以及市
直各部门要认真总结经验，做好宣传报道、信息报送等工作。
要加强对本县、区(部门)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进展情况
和评价结果的监督检查，确保内部控制建立实施和基础性评
价工作如期完成。四是加强部门协作。财政、监察、审计等
相关部门，要加强会商和信息共享，协调联动，建立联合工
作机制，推广先进经验和做法，发挥先进单位的示范带头作
用，共同推动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篇四

为进一步指导和促进泾县各行政事业单位顺利开展内部控制
基础性评价工作，推动各单位于2016年底前如期完成内部控
制建立与实施工作，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
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的通知》(财会〔2016〕11号)、省财
政厅《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的实
施意见》(财会〔2016〕1031号)要求，决定成立泾县行政事
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组成名单如
下：

一、领导小组

组长：丁xx总会计师

副组长：预算股股长

王xx会计股(行政审批股)股长

成员：卫xx综合股股长

汪xx行财股股长

曹xx社保股股长



余xx农业股股长

查xx经建股股长

查xx企业股股长

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全县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的实施工作，
研究解决实施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指导建立适合我县实
际情况的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体系。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

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工作
由会计股牵头，王慧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制定内部控制基
础性评价工作实施方案，指导督查评价工作有效开展，协调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汇总评价工作报告以及其他日常事务。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篇五

为做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州财政局拟
订了工作方案，明确要求各单位在单位主要负责人的直接领
导下，依据相关文件要求认真组织开展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
工作，在10月底前完成自查并认真撰写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
制基础性评价报告。州财政局将根据各单位自查情况开展重
点检查，督促各单位年底前完成内部控制规范的实施工作。

为贯彻落实省财政厅、监察厅、审计厅《关于全面推进行政
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实施意见》(财会〔2016〕212号)文
件精神，进一步指导和促进各单位开展内部控制建立和实施
工作，根据财政厅《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
评价工作的实施意见》(财会〔2016〕1031号)要求，结合我
县实际，提出如下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是指单位在开展内部控制建设之前，
或在内部控制建设的初期阶段，对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情况进
行的“摸底”评价。通过开展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明
确单位内部控制的基本要求和重点内容，围绕重点工作开展
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同时，发现单位现有内部控制基础的不足
之处和薄弱环节，通过“以评促建”的方式，推动各单位
于2016年底前如期完成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工作。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全面性原则。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应当贯穿于单位
的各个层级，确保对单位层面和业务层面各类经济业务活动
的全面覆盖，综合反映单位的内部控制基础水平。

(二)坚持重要性原则。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应当在全面评价
的基础上，重点关注重要业务事项和高风险领域，特别是涉
及内部权力集中的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着力防范可能产生
的重大风险。各单位在选取评价样本时，应根据本单位实际
情况，优先选取涉及金额较大、发生频次较高的业务。

(三)坚持问题导向原则。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应当针对单位
内部管理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特别是已经发生的风险事件
及其处理整改情况，明确单位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工作的方
向和重点。

(四)坚持适应性原则。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应立足于单位的
实际情况，与单位的业务性质、业务范围、管理架构、经济
活动、风险水平及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相适应，并采用以单
位的基本事实作为主要依据的客观性指标进行评价。

三、主要任务

(一)组织动员。各行政事业单位应当于2016年8月中旬，全面
启动本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研究制订具体实施方



案，精心组织本单位积极开展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

(二)开展评价。各行政事业单位应当于2016年9月底前，按照
本实施办法的要求，以《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
(财会〔〕21号)为依据，在单位主要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
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指标评分表》及其
填表说明(见附件2和附件3)，组织开展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
工作。

(三)评价报告及其使用。各单位应将包括评价得分、扣分情
况、特别说明项及下一步工作安排等内容在内的内部控制基
础性评价报告(参考格式见附件4)向单位主要负责人汇报，以
明确下一步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重点和改进方向，确保
在2016年底前顺利完成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工作。各单位可
以将本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得分与同类型其他单位进行
横向对比，通过对比发现本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不足和差距，
并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进一步提高内部控制水平和效果。

县直部门应当在部门本级及各所属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
工作的基础上，对本部门的内部控制基础情况进行综合性评
价，形成本部门的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报告，作为2016年决
算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县财政局报告。

(四)总结经验。县直各单位、各乡镇财政所(分局)应当
于2016年11月20日前，向县财政局(会计股)报送单位内部控
制基础性评价工作总结报告。总结报告内容包括本单位及系
统开展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的经验做法、取得的成效、
存在的问题、工作建议及典型案例等。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霍邱县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
性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名单附后，附件1)，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我县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县直各单位、乡镇财政所(分



局)要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做好前期部署、部门协
调、进度跟踪、指导督促。各行政事业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
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本单位内
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的组织领导。在建立实施内部控制的
基础上，认真对照，真实完整地填写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表
和评价报告。

(二)加强宣传督查。县直各单位，各乡镇财政所(分局)要切
实加强对本单位本地区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的宣传督查。
要认真做好宣传报道、信息报送等工作，汇总基础性评价表
和评价报告，总结经验成果。要加强对本单位内部控制基础
性评价工作进展情况和评价结果的监督检查，确保内部控制
建立实施和基础性评价工作按期完成。

(三)加强协调联动。财政、监察、审计等相关部门，要加强
会商和信息共享，协调联动，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加大宣传
力度，推广先进经验与做法，发挥先进单位的示范带头作用，
共同推动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

2016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报告

为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今年4月省财政厅、
省审计厅、省人力社保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
位内部控制建设的通知》(浙财会〔2016〕6号)，对我省行政
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总体要求、主要措施和年度自我评价
报告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近日，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
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的通知》(浙
财会〔2016〕26号)，根据财政部、省财政厅的部署要求，为
进一步指导和促进各单位有效开展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工作，
决定以量化评价为导向，开展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
推动各单位于2016年年底前如期完成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工
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工作机制。各单位应高度重视，切实



加强本单位内部控制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进一步明确工作
职责，制定实施方案，做好工作部署、部门协调、进度跟踪、
信息报送等工作，通过“以评促建”方式，推动单位内部控
制水平的整体提升。

2.认真组织开展基础性评价工作。各单位要按照通知规定的
格式和要求，认真开展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确保评价
结果真实有效，并于2016年11月15日前将《行政事业单位内
部控制基础性评价指标评分表》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基础性评价报告》报送省教育厅，评价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基
本情况、工作经验、存在问题(逐项列示存在扣分的评价指标、
评价要点、扣分分值和扣分原因)和下一步重点工作、改进方
向等。联系人：省教育厅计财处单兴苗，电
话：0571c88008912。

3.加强监督检查。2016年9―10月，省财政厅计划会同省审计
厅、省人力社保厅等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内部控制建设情况专
项检查。省教育厅将根据省里的统一部署，适时对各单位的
内部控制建设工作进行督促、指导和检查，对未按要求及时
提供评价报告，或在评价过程中弄虚作假、评价结果不真实
的单位，作为今后各项监督检查工作的重点关注对象，一经
查实，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浙江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
础性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财政局(宁波不发)，省级各主管部门：

现将《财政部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
作的通知》(财会〔2016〕11号)转发给你们，根据我省实际，
提出如下补充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各地、各部门要及时将通知传达到所辖行政事业单位，
行政事业单位要明确工作部门职责和人员分工，认真组织学习



《财政部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工作的通知》
精神，全面掌握基础性评价工作的要求，精心组织所辖单位
开展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

二、各单位应在单位主要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按照《行政
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指标评分表》及其填表说明，
组织开展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撰写《行政事业单位内
部控制基础性评价报告》。各地、各主管部门要对本地本部
门的评价工作进行总结，撰写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
评价工作总结报告，报告内容详见财政部文件要求，并按以
下时间报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应于2016年11月15日前将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报告》报送主管部门，
省级各主管部门应于2016年11月30日前，将本部门内部控制
基础性评价工作总结报告，连同省财政厅规定的报送内容(详
见浙财函〔2016〕129号)一并报送省财政厅会计处。县(市、
区)行政事业单位的报送时间由当地财政部门确定，各市内部
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总结报告应于2016年12月15日前报送省
财政厅。以上材料报送书面和电子文档各一份。


